
附件1

省医疗器械行业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报考条件

一、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下列相应条件者，均可报名参加省医疗器械行业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

1、报考初级资格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高中及以上学历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。

2、报考中级资格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(1)高中、技校毕业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满15年，并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满4年；

(2)取得医疗器械及相关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满10年，并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满4年；

(3)取得医疗器械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满6年；

(4)取得医疗器械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满4年；

(5)取得医疗器械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；

(6)取得医疗器械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。

以上所学专业不对口的，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。

二、报考条件中有关专业工作年限，是指取得相应学历前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，其计算截止时间为报考当年年底。

三、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，已按有关规定处理，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，不得参加该项考试。

附件2 

2016年度医疗器械行业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考后资格审查时提交相关材料的要求

通过全部科目考试的考生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考后报考资格审查，需提供的材料如下：
    1.提供经单位审查并盖章及本人签名的《2016年度医疗器械行业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》原件1份。
    2.提供本人身份证（军官证）复印件、学历（位）证（后学历的考生还需提供前学历证书）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；符合报考中级条件第1、2条的还需提供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职务证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。
    3.提供本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医疗器械工作年限证明原件1份，以及由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在该单位的《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》1份。
    以上所附资料中涉及证书的原件经审查后退回，其他原件和复印件均需收下（复印件均用A4纸复印）。材料不全者不予审查。
    考生应承诺网络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真实、准确且符合报考条件，不得提供虚假信息，不得冒用他人信息报名参加考试。考生如以不正当手段报名考试或参加考后资格审查的，将按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12号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附件3

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证明

我单位            同志,累计从事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共   年。

	起 止 年 月
	从事何种专业工作
	专业技术职务

	年 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年 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年 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年   月—  年  月
	
	

	年   月—  年  月
	
	


在我单位工作期间，该同志遵纪守法，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4

2016年度省医疗器械行业初、中级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工作计划
	时        间
	工  作  安  排

	8月5日
	市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

	8月12日至26日
	网络报名、交费

	11月1日至5日
	考生从网上下载“准考证”

	11 月6日
	考试

	有关部门核定合格分数线后
	公布考试成绩、对全科合格人员进行资格审查
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　     2016年8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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